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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 

第四轮审核问询函中有关财务事项的说明 

天健函〔2021〕10-3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由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来的《关于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四轮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1〕010310

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奉悉。我们已对审核问询函所提及的新乡天力锂能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力锂能或公司）财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现汇报如下。 

 

一、关于 2020 年业绩。发行人 2021 年 1 月 13 日提交的招股说明书显示，

预计 2020 年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4.66%至 30.48%，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35.69%至 41.05%；2021 年 2 月 10 日提交的招

股说明书显示，经审阅 2020 年 1-12 月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2.87%，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28.64%。请发行人说明预计的

2020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审阅数据存在较大差

异的具体原因；短时间内业绩预计与审阅报告财务数据出现较大差异的合理性。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并说明业绩预计与审阅报告财务数据的

核查过程，保荐人、申报会计师是否勤勉尽责。（审核问询函问题 1） 

(一) 预计的 2020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审

阅数据存在较大差异的具体原因 

1. 2020 年度预计经营业绩的形成时间 

2020年12月初，公司在经本所审阅的2020年1-9月财务数据基础上，结合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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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月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谨慎的估计了11月及12月的经营情况，形成了2020

年度经营预计数据。2020年12月7日，公司提交了根据第一轮问询函回复更新后

的招股说明书，正式披露了2020年度预计数据。 

2021年1月13日，公司根据第二轮问询函回复提交更新后的招股说明书，同

时对披露的年度预计数据进行了复核，鉴于部分事项尚未明确，出于谨慎性考虑，

未对年度预计数据进行更新。 

2. 预计的2020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审阅数

据存在较大差异的具体原因 

2021年2月9日，我们对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及2020年度的经

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进行了审阅，并出具了审阅报告（天健审〔2021〕10-3

号）。公司2020年度业绩预计数据与经审阅后的业绩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科  目 
2020年度预计 

(A) 

2020年度审阅 

(B) 

差额 

(A-B) 

差异率 

(A-B)/A 

营业收入 116,000～132,000 124,308.03 -8,308.03～7,691.97 -7.16%～5.83% 

净利润 4,800～5,200 5,648.95 -848.95～-448.95 -17.69%～-8.63%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 
4,400～4,800 5,326.84 -926.84～-526.84 -21.06%～-10.98% 

通过上表对比，2020年度经审阅后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较2020

年度预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的预计区间值差异额为526.84万元至

926.84万元，差异率为10.98%至21.06%。造成上述数值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有以

下两个方面： 

(1) 年末加大应收账款回款力度，实际回款超过预计，信用减值损失减少 

2020年10月及11月，公司当月应收账款回款金额分别为7,238.46万元、

11,653.12万元。2020年12月初，公司在进行年度预计时，根据前期销售及回款

情况，预计2020年12月回款金额在15,000万元左右。 

2020年12月下旬，公司加大欠款的催收力度，同时由于年末三元材料行业原

材料及产品价格均在上涨，下游客户对此表示理解，当月实际回款26,284万元，

超过预计数11,284万元，减少信用减值损失计提数约564.20万元。 

因行业结算习惯，下游客户通常在每个月的月底集中回款，因此，月初对当

月的回款金额难以准确预计，导致当月实际回款与预计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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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因实际情况变化调整 

截至2020年9月30日，哈尔滨光宇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尔滨光宇）

尚欠公司774.70万元货款，公司对其应收账款按照40%的比例计提坏账准备。2020

年10月，公司针对哈尔滨光宇欠款事项向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20年12月初，公司在进行年度业绩预计时，因对哈尔滨光宇的诉讼尚无进

展，且哈尔滨光宇已超过1年时间未回款，计划对哈尔滨光宇的应收账款全额计

提坏账准备。 

2021年1月，公司与哈尔滨光宇达成和解，并签署《和解协议书》，哈尔滨光

宇同意2021年2月1日前向公司支付100万元，2021年3月起至2023年2月，每月最

后一日前哈尔滨光宇或委托其他第三方向公司支付281,125元货款。公司已于

2021年1月收到哈尔滨光宇委托哈尔滨光宇电子有限公司（哈尔滨光宇子公司）

支付的货款100万元。基于上述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及回款情况，审阅报告中将

哈尔滨光宇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调整为70%。 

因审阅报告中哈尔滨光宇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低于预计数据时的

比例，增加税前利润232.41万元。 

上述两项因素合计影响年度预计的税前利润796.61万元，影响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金额为677.12万元。 

单位：万元 

项  目 预计情况 实际情况 影响税前利润 
影响税后利润金

额 

12 月份应收账款回款 15,000.00 26,284.00 564.20 479.57 

哈尔滨光宇计提坏账准

备 
774.70 542.29 232.41 197.55 

合  计 
  

796.61 677.12 

公司年度预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审阅报告的差额为526.84

万元至926.84万元，扣除因年末回款及单项计提哈尔滨光宇应收账款的信用减值

损失影响后，审阅报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位于年度预计数据的区间内。 

3. 2021 年 1 月 13 日提交的招股说明书仍然使用 2020 年 12 月形成的年度

预计业绩的原因 

2021年1月13日，公司在提交第二轮问询函回复暨招股说明书时，年度的回

款数据已经取得，但考虑到其他因素，暂未对上次提交的年度预计业绩数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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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具体原因如下： 

(1) 公司与哈尔滨光宇的诉讼尚未取得进展 

诉讼期间，公司与哈尔滨光宇进行了多次的协商，争取能早日解决诉讼问题，

哈尔滨光宇也表达了进行和解的意愿。 

截至2021年1月13日，双方对和解的内容及进度尚未最终确定，哈尔滨光宇

能否回款也无法确定，哈尔滨光宇的应收账款和解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程度尚难

以准确估计。 

(2) 公司尚未结账，无法得出相对精确的年度数据 

截至2021年1月13日，公司尚未完成结账工作，存货减值测试工作量较大，

尚未完成，无法得出相对精确的年度业绩数据。 

(3) 已经开始对2020年度数据进行审阅，计划完成后提交 

本所已经进场开始审阅工作，计划于2月初出具审阅报告。 

公司在2021年1月13日提交招股说明书时，测算的年末回款对净利润影响金

额为479.57万元，占当时预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年度净利润的比例在10%

以内，考虑到年度结账工作尚未完成，存货减值测试尚未完成，哈尔滨光宇的应

收账款和解方案尚未确定，因此未对上次披露的年度预计数据进行调整，计划待

审阅报告出具后提交经本所审阅后的财务数据。 

(二) 业绩预计与审阅报告财务数据出现较大差异的合理性 

公司预计 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约 116,000～132,000 万元，经审阅的 2020

年度财务报表显示全年营业收入为 124,308.03 万元，营业收入与预计收入上下

限的中位数接近。 

经审阅的毛利率水平与全年预计、三季度的毛利率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预

计合理。 

公司业绩预计与审阅报告财务数据出现差异，主要原因是年末回款金额增加

以及 2021 年 1 月公司与哈尔滨光宇的诉讼出现新的进展，其他主要会计科目未

出现重大差异，公司业绩预计与审阅报告财务数据的差异原因合理，不存在利用

年末集中发货等手段调节利润的情况。 

(三) 业绩预计与审阅报告财务数据的核查过程 

1. 业绩预计核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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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解与编制业绩预计财务数据相关的内部控制，评价编制人员的经验和

胜任能力； 

(2) 评价管理层业绩预计使用假设的合理性； 

(3) 对公司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公司2020年度及2021年1季度生产经营计

划及业绩目标的合理性、可实现性及预测的谨慎性； 

(4) 查阅公司在手订单及发货计划，评估发货计划的合理性，重新计算在手

订单预计实现的营业收入金额，结合历史同期营业收入和当前市场情况，分析营

业收入预测的合理性； 

(5) 根据存货库存及在手采购订单，分析公司预计期内原材料价格的合理性； 

(6) 根据公司的生产计划，结合各产品单耗及工时情况，分析公司预计期内

生产成本的合理性； 

(7) 根据库存商品及生产成本情况，结合发货计划，分析公司估算的预计期

内营业成本的合理性； 

(8) 根据预计期间内的已发货及预计发货的收入及成本，测算相关的毛利率，

并与前期实现的毛利率进行对比，根据当前的市场情况分析预计期间毛利率的合

理性； 

(9) 结合下游客户已回款情况，估计预计期间内的回款，并进行信用减值测

算，评估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合理性； 

(10) 了解公司相关的诉讼进展，并结合下游客户的经营情况，分析单项计

提坏账准备的谨慎性； 

(11) 结合预计期间原材料及三元材料价格波动情况，分析预计期间存货跌

价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12) 结合前期的期间费用率水平，分析预计期间费用率水平的合理性； 

(13) 比较所得税水平，分析其合理性。  

2. 审阅报告财务数据的核查过程 

(1) 了解与财务报表相关的的内部控制； 

(2) 对财务报表实施分析程序； 

(3) 对于银行存款，亲自到银行获取加盖银行印章的对账单； 

(4) 对于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应付账款、合同负债余额变动较大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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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以及2020年新增的重要客户、供应商发函询证，对未回函的，实施替代

程序； 

(5) 对存货实施监盘程序，获取仓库收发存报表，选择主要项目与财务账进

行核对；对存货实施出入库的截止测试；检查存货计价及成本核算方法是否与前

期保持一致； 

(6) 对于应交税费，取得税务部门汇算清缴或其他确认文件、有关政府部门

的专项检查报告、税务代理机构专业报告、公司纳税申报资料等，分析其有效性，

并与明细表及账面数据进行核对； 

(7) 对于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实施实质性分析程序，结合对应收账款的审阅，

对本期新增的重要客户、异常的交易，函证交易发生额、具体交易条款等，对营

业收入实施截止测试； 

(8) 获取信用减值损失计算表，结合公司客户经营状况、期后回款情况、回

款计划，评价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合理性； 

(9) 获取存货减值测算计算表，分析并复核其计算的准确性； 

(10) 对于期间费用实施实质性分析程序和截止测试； 

(11) 取得所得税计算表，分析并计算其准确性。 

(四) 核查意见 

1. 核查程序 

我们主要实施了以下核查程序： 

(1) 比较2020年度营业收入、净利润实际数据与预计数据的差异，分析业绩

预计与审阅报告变动幅度较大的主要报表项目变动原因； 

(2) 复核2020年12月实际回款情况，并分析计算其对年度预计业绩的影响；

(3) 查阅公司对哈尔滨光宇的诉讼材料、《和解协议书》、银行回款单据。 

2. 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 

(1) 公司业绩预计与审阅报告财务数据出现差异，主要原因是年末回款金额

增加以及2021年1月公司与哈尔滨光宇的诉讼出现新的进展，其他主要会计科目

未出现重大差异，公司业绩预计与审阅报告财务数据的差异原因合理； 

(2) 我们对公司业绩预计和审阅报告财务数据分别执行了核查和审阅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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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了勤勉尽责的义务。 

 

二、关于存货。审核问询回复显示：（1）报告期内，发行人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比例分别为 0.06%、1.48%、0.86%、2.79%，可比公司均值分别为 0.18%、

1.26%、3.51%、2.99%。（2）报告期内，发行人剔除年度订单后的存货在手订单

分别为 2,938.34 万元、10,399.30 万元、29,018.70 万元和 20,322.23 万元，

存货余额分别为 16,329.22 万元、11,251.58 万元、14,801.73 万元和 14,717.73

万元，发行人回复中未充分分析订单与存货余额的匹配性。请发行人：（1）量

化分析并披露报告期内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低于可比公司的合理性。（2）量

化分析报告期内存货在手订单与存货余额的匹配性。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

表明确意见。（审核问询函问题 7） 

(一) 报告期内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低于可比公司的合理性 

1. 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对比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公  司 项目 2020.6.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天力锂能 

账面余额 14,717.73 14,801.73 11,251.58 16,329.22 

跌价准备 410.54 126.74 166.26 10.21 

跌价比例 2.79% 0.86% 1.48% 0.06% 

容百科技 

账面余额 64,613.61 63,319.83 46,967.42 37,995.82 

跌价准备 2,075.59 4,291.03 816.03 305.05 

跌价比例 3.21% 6.78% 1.74% 0.80% 

长远锂科 

账面余额  41,540.56 27,480.66 42,483.40 

跌价准备  885.41 82.28  

跌价比例  2.13% 0.30%  

当升科技 

账面余额 40,038.58 21,925.21 28,196.86 26,025.07 

跌价准备 273.41 377.14 6.24 6.24 

跌价比例 0.68% 1.72% 0.02% 0.02% 

杉杉能源 

账面余额 50,119.21 37,455.36 78,179.04 123,327.52 

跌价准备 1,770.74 1,770.74   

跌价比例 3.53% 4.73%   

厦钨新能 账面余额 74,340.80 87,922.93 165,668.98 123,3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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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价准备 1,667.92 1,928.72 6,645.89  

跌价比例 2.24% 2.19% 4.01%  

注：从公开信息无法获取长远锂科 2020 年 6月 30 日存货数据 

2. 报告期内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低于可比公司的合理性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产品主要应用于电动自行车等小型动力电池，可比公司的产

品的三元材料主要用于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领域，可比公司产品价格以及存货跌

价计提受新能源汽车市场变化的影响更大。 

(1) 2017 年下半年，三元材料主要原材料硫酸钴、前驱体、碳酸锂等均处

于逐步上涨阶段，期末存货不存在明显减值迹象，可比公司长远锂科、杉杉能源、

厦钨新能均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容百科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0.80%，计提比例

相对也较小。整体来看，2017 年末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0.06%，与可比公司存

货跌价准备均值 0.18%无明显差别。 

(2) 2018 年末，公司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48%，与容百科技 1.74%相当，

低于厦钨新能 4.01%。厦钨新能存货跌价准备计提较高主要因为厦钨新能 2018

年末部分库存成本较高，具体原因：1) 2018 年钴原料市场价格持续下降期间，

厦钨新能执行钴中间品长采协议，导致在 2018年末形成一部分高价库存，故 2018

年跌价准备计提金额较大；2) 厦钨新能通常结合在手订单及客户未来 3-6 个月

的采购计划安排相应的原材料采购及产品生产，但由于 2018 年四季度部分客户

根据市场情况调整了具体采购计划，导致 2018 年末的存货延迟到 2019 年进行消

化，因此 2018 年末形成一部分相对高价的库存。受上述因素影响，厦钨新能 2018

年度存货跌价计提比例高于同行业均值。 

2018 年 5 月起，硫酸钴价格持续下跌，出于成本管理的需要，公司根据在

手订单采取小批量高频率的采购方式，并逐步消化之前月份采购的存货，期末原

材料-硫酸钴仅占存货余额的 3.83%，钴原料对公司存货跌价的影响较小，存货

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低于厦钨新能具有合理性。 

(3) 2019 年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与可比公司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 

1) 2019 年 12月 31 日公司与可比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 项目 原材料 
在产品及 

半成品 
库存商品 发出商品 

委托加 

工物资 

低值易耗品

及周转材料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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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力锂能 

账面价值 6,931.92 1,664.24 5,875.01 183.90 146.66 
 

14,801.73 

跌价准备 9.70  117.04 
   

126.74 

计提比例 0.14%  1.99%    0.86% 

容百科技 

账面价值 12,981.28 18,633.32 16,786.71 9,575.80 5,325.08 17.65 63,319.83 

跌价准备 262.70 215.89 3,772.53 
 

39.90 
 

4,291.03 

计提比例 2.02% 1.16% 22.47% 
 

0.75% 
 

6.78% 

长远锂科 

账面价值 3,982.44 8,579.23 27,184.86 1,478.63 13.67 301.73 41,540.56 

跌价准备 108.86 590.95 185.60 
   

885.41 

计提比例 2.73% 6.89% 0.68%    2.13% 

当升科技 

账面价值 6,546.37 4,316.89 8,293.48 1,537.16 570.17 661.13 21,925.21 

跌价准备 211.70 22.69 142.75    377.14 

计提比例 3.23% 0.53% 1.72%    1.72% 

杉杉能源 

账面价值 15,081.80 2,912.42 18,500.22 
  

960.91 37,455.36 

跌价准备   1,770.74 
   

1,770.74 

计提比例   9.57% 
   

4.73% 

厦钨新能 

账面价值 26,891.15 28,187.36 22,709.09 4,265.59 5,869.74 
 

87,922.93 

跌价准备 762.35 1,029.12 51.54  85.71 
 

1,928.72 

计提比例 2.83% 3.65% 0.23%  1.46% 
 

2.19% 

可比公司计提比例均值 2.17% 2.44% 6.94%  0.44%  3.51% 

剔除容百科技抵债商品

后计提比例均值[注] 
2.17% 2.44% 5.11%  0.44%  2.87% 

[注]容百科技 2019 年末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6.78%，主要因为容百科技

对比克电池公司抵债形成的电芯商品计提较高的跌价准备，剔除电芯商品的影响，

容百科技 2019 年 12 月 31日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比例为 3.57%，可比公司存货

跌价准备计提均值为 2.87% 

2) 2019 年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与可比公司存在差异原因分析 

① 受新能源汽车行业补贴退坡政策影响，2019 年下半年新能源汽车市场出

现明显回落,新能源汽车销售出现大幅下跌，销售均价下降，相应动力电池市场

需求走低。新能源汽车主机厂及动力电池厂对成本控制更加严苛，成本压力的传

导促使可比公司三元材料平均售价下滑，期末存货减值迹象明显。2019 年，公

司产品销售新能源汽车领域占比较低，容百科技、长远锂科、当升科技等可比公

司产品均以供新能源汽车为主，且随着多家行业企业陆续投入高镍三元正极材料

的研发与量产，行业产能供应逐步扩大，加之下游动力电池厂商市场竞争加剧，

降本压力增强。故新能源汽车用电池材料行业的可比公司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整

体上升。 

② 容百科技 2019 年底因其客户比克电池发生财务困难，终止与比克电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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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之间的交易，并对其抵债形成的电芯商品计提较高的跌价准备，期末库存商品

跌价准备计提比例高达 22.47%，明显高于其他可比公司，拉高了可比公司计提

比例均值。剔除电芯商品的影响，容百科技 2019 年 12 月 31日存货跌价准备计

提的比例为 3.57%，可比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均值为 2.87%。 

③ 2019 年下半年公司销量比上年同期增长 39.52%，销量增加导致公司结合

客户订单情况对原材料（尤其是前驱体）备货增加，期末原材料较上年末增加

5,229.88 万元，占存货余额的比重从 2018 年末的 15.13%增加到 46.83%。而期

末结存的 6,931.92 万元原材料中外购三元前驱体为 863.06 吨及 5,600.01 万元

（占比 80.79%），其中 2019 年 11、12月从中冶瑞木购入的三元前驱体 816.9 吨

及 5,263.10 万元，整体采购成本较低且为年底采购入库，不存在减值迹象，未

计提减值。其他原材料采购周期较短，跌价压力不高，使得整体存货跌价准备计

提比例有所下降。 

综上，公司 2019 年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低于可比公司平均水平具有合理

性。 

(4) 2020 年 6月末，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为 2.79%，与可比公司存货

跌价准备计提比例均值 2.99%相当。2020 年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及新能源汽车需求

疲软影响，2020 年新能源汽车领域三元材料企业开工率不足，部分企业如容百

科技、当升科技已经开始进入电动自行车领域，行业竞争加剧，导致公司三元材

料销售价格和毛利率下降，期末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较上年末上升，但与可比

公司均值相差不大。 

(二) 量化分析报告期内存货在手订单与存货余额的匹配性 

1.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在手订单和存货余额的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6.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在手订单金额 35,427.23 48,098.70 10,399.30 2,938.34 

年度订单 15,105.00 19,080.00   

剔除年度订单的在

手订单金额 
20,322.23 29,018.70 10,399.30 2,938.34 

存货余额 14,717.73 14,801.73 11,251.58 16,329.22 

其中：原材料 5,061.87 6,931.92 1,702.04 9,38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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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商品 6,707.40 5,875.01 7,964.61 4,702.94 

发出商品 415.58 183.90 217.36 136.41 

在产品 2,532.88 1,810.90 1,367.57 2,104.95  

注：年度订单系公司大客户天能帅福得根据生产计划对主要型号 TLM510 下

一年度总需求进行预计并签订的年度订单总额，对应需要在期末集中备货的金额

较小，因此计算期末存货余额与在手订单匹配情况时予以剔除；在手订单金额均

为含税金额；委托加工物资实际属于原材料、库存商品、在产品，故将委托加工

物资拆分计入原材料、库存商品、在产品科目进行分析 

2. 公司原材料与在手订单的匹配分析 

公司原材料主要包含：外购三元前驱体、硫酸镍、硫酸锰、硫酸钴、碳酸锂。

其中硫酸镍、硫酸钴、硫酸锰、碳酸锂等属于通用材料，可用于多种产品型号的

生产，按照公司《存货管理制度》的规定，通常按 5-10 天的耗用量进行日常备

货。剔除外购三元前驱体后的其他原材料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2020 年 6

月 30日的余额分别为 5,055.25 万元、1,238.32 万元、1,331.91 万元、1,869.33

万元，对应各期末的周转天数分别为 46.46 天、6.8 天、5.73 天、5.36 天。 

2017 年底周转天数较高的原因：2017 年硫酸钴、碳酸锂等主要原材料加速

上涨，采购较为困难，主要供应商甚至采取批量销售以及款到发货的方式，公司

预计 2018 年三元材料销量会大幅度增加（2018 年第一季度销售量较 2017 年第

四季度上涨 67.61%），为保证客户订单能及时供货，公司通过批量采购逐步增加

了主要原材料的备货，年末储备硫酸钴和碳酸锂 4,508.45 万元。 

此外，其他原材料均属于日常备货，金额较小，与在手订单无直接匹配关系。 

3. 扣除通用原材料、发出商品后的存货余额与在手订单的匹配分析 

(1)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在手订单和剔除通用原材料、发出商品后的存货余

额情况如下： 

单位：吨、万元 

项  目 

2020.6.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在手订单金额 3,476.20 35,427.23 4,554.23 48,098.70 597.57 10,399.30 147.08 2,938.34 

年度订单 1,425.00 15,105.00 1,800.00 19,080.00     

剔除年度订单的

在手订单金额 
2,051.20 20,322.23 2,754.23 29,018.70 597.57 10,399.30 147.08 2,93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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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通用原材料、

发出商品后的存

货余额 

1,638.73 12,432.82 1,673.64 13,285.92 885.11 9,795.90 1,041.51 11,137.56 

其中：原材料-外

购三元前驱体 
513.97 3,192.54 863.06 5,600.01 47.01 463.72 455.94 4,329.67 

库存商品 819.74 6,707.40 607.33 5,875.01 701.68 7,964.61 421.78 4,702.94 

在产品 305.02 2,532.88 203.25 1,810.90 136.42 1,367.57 163.79 2,104.95 

注：通用材料=原材料-外购前驱体 

(2) 2017 年末存货余额与在手订单的匹配分析 

截至 2017 年末，剔除通用原材料、发出商品后的存货余额 1,041.51 吨、金

额 11,137.56 万元，其中：3系存货为 99.65 吨、金额 1,080.69 万元；5系存货

为 730.03 吨、金额 7,878.38 万元；6系存货为 166.09 吨、金额 2,030.39 万元；

8 系存货 1.76 吨、金额 10.34 万元；其他存货 43.98 吨、金额 137.76 万元。 

公司储备 5 系存货共 730.03 吨、金额 7,878.38 万元，对应在手订单中 5 系

产品 147.08 吨、金额 2,938.34 万元，存货储备量较在手订单大的主要原因是原

材料价格上涨的趋势下，公司预计 2018 年销售量会大幅上涨，为减少价格波动

风险对利润的影响，提前储备 5 系三元前驱体 465.34 吨,金额 4,175.20 万元。 

此外，3 系、6 系、8 系以及其他存货共 311.48 吨，金额 3,259.18 万元，

无对应在手订单。其中，根据市场反馈及与客户初步接触，公司判断 2018 年包

覆产品销售情况良好，且由于生产工艺复杂，公司根据市场反馈提前生产储备 6

系共 136.45 吨，金额 1,691.20 万元，已于 2018 年主要销售给星恒电源以及广

西卓能新能源，不存在减值；以及公司根据市场反馈提前生产储备三元材料

TLM310 和三元前驱体 TL3X10 共 89.07 吨，金额 970.44 万元，已于 2018 年主要

销售给骆驼集团，不存在减值。 

(3) 2018 年末存货余额与在手订单的匹配分析 

截至 2018 年末，剔除通用原材料、发出商品后的存货余额 885.11 吨、金额

9,795.90 万元，其中：3 系存货为 89.67 吨、金额 1,042.20 万元；5 系存货为

546.12 吨、金额 5,769.20 万元；6 系存货为 88.73 吨、金额 1,194.61 万元；8

系存货共 149.25 吨、金额 1,699.97 万元；其他存货为 11.34 吨、金额 89.91 万

元。 

1) 公司储备 3 系存货共 89.67 吨、金额 1,042.20 万元，系公司根据 2018

年 8 月公司与银隆新能源签订的年度框架性采购协议进行了适当备货，尚未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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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具体订单。2019 年主要销售给银隆新能源，销售均价 14.01 万元/吨，高于

3 系产品成本，不存在减值； 

2) 公司储备 5 系存货共 546.12 吨、金额 5,769.20 万元，在手订单中 5 系

产品 486.32 吨、金额 8,164.57 万元，在手订单覆盖率为 89%。5 系为公司的主

打产品，公司在满足在手订单需求的同时，还会考虑即时订单的需求，故储备量

高于在手订单； 

3) 公司储备 6 系存货共 88.73 吨、金额 1,194.61 万元，在手订单中 6系产

品 100.70 吨、金额 1,991.81 万元，在手订单覆盖率为 1.13 倍； 

4) 公司储备 8 系存货共 149.25 吨、金额 1,699.97 万元，在手订单中 8 系

产品在手订单 10.55 吨、金额 242.93 万元。鉴于公司成立以来基于自身的特点

确定了定位于小型动力锂电池领域的发展战略，下游客户需求以常规多晶类产品

为主，单晶及高镍产品的需求批量较小，单晶及高镍产品的产能均以兼容生产为

主。8 系产品生产为三烧工艺，工艺复杂且生产周期较长，为保持产品的稳定性，

产线也需进行连续运行。且公司 2018 年了解到横店东磁对 8 系产品有需求，存

在采购意向，公司提前储备 8系材料，后因横店东磁下游客户需求变化，导致公

司 8 系产品未能及时销售，2019 年 8 系产品主要销售客户为横店东磁、星恒电

源、阳光电源、河南鑫旺达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江西九鼎动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销售均价 17.19 万元/吨，盈利能力较好，经测试后不存在减值。 

(4) 2019 年末存货余额与在手订单的匹配分析 

截至 2019 年末，剔除通用原材料、发出商品后的存货余额 1,673.64 吨、金

额 13,285.92 万元，其中：3系存货为 68.04 吨、金额 573.57 万元；5 系存货为

1,291.91 吨、金额 9,366.49 万元；6系存货为 94.58 吨、金额 1,225.90 万元；

8 系存货共 197.12 吨、金额 2,027.61 万元；其他存货为 21.99 吨、金额 92.35

万元。 

1) 公司储备 3 系存货共 68.04 吨、金额 573.57 万元，在手订单中 3系产品

5.00 吨、金额 65.00 万元。2019 年 12月 3 系平均售价 12.68 万元/吨,除部分三

元前驱体 TL3X05 因保管不善而全额计提减值 4.10 万元外，其余 3 系产品经测试

不存在减值。 

2) 公司储备 5 系存货 1,291.91 吨、金额 9,366.49 万元，在手订单中 5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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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4,542.58 吨、金额 47,924.29 万元，剔除年度订单后的 5 系产品在手订单

为 2,742.58 吨、金额 28,844.29 万元，在手订单覆盖率为 2.12 倍。 

3) 公司储备 6 系存货 94.58 吨、金额 1,225.90 万元，无对应在手订单。主

要原因为：① 2018 年年末公司收到哈尔滨光宇单晶三元材料的订单。2019 年公

司逐步根据其订单储备三元前驱体并生产单晶三元材料，共储备 6 系三元材料、

三元前驱体共 52.44 吨、金额 672.30 万元，2019 年年末 TLD606 平均售价 15.61

万元/吨，高于 6 系单位成本，经测试不存在减值；② 2019 年年末库存 TLM610

三元材料 8.04 吨、金额 141.82 万元，平均售价 14.33 万元/吨，计提跌价准备

27.77 万元。 

4) 公司储备 8 系存货 197.12 吨、金额 2,027.61 万元，对应在手订单中 8

系产品 6.65 吨、金额 109.41 万元。8系存货主要为蜂巢能源备货，2019 年 10-12

月蜂巢能源派驻人员来公司进行现场审核验收期间，公司保持连续生产 8系产品

以供蜂巢进行监测和收集数据。故 2019 年存在 TLP813、前驱体 TL83X10 无订单

生产的情况，2019 年末 TLP813 平均售价 16.07 万元/吨，经测试不存在减值。 

(5) 2020 年 6月末存货余额与在手订单的匹配分析 

截至 2020年 6月末，剔除通用原材料、发出商品后的存货余额 1,626.25吨、

金额 12,432.82 万元，其中：3 系存货为 56.29 吨、金额 469.22 万元；5系存货

为 1,165.30 吨、金额 8,023.04 万元；6系存货为 116.91 吨、金额 1,366.67 万

元；8 系存货共 183.48 吨、金额 1,873.06 万元；无钴材料 74.77 吨、金额 268.82

万元；其他存货为 41.98 吨、金额 432.01 万元。 

1) 公司储备 3 系存货 56.29 吨、账面余额 469.22 万元（主要系 2019 年为

银隆新能源备货），无对应在手订单。经测试，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8.04 万元。 

截至 2021年 2 月末，公司对上述备货的 3 系存货实现对外销售 7.52吨、账

面余额 86.85 万元，实现收入 89.07 万元，高于账面价值，未产生损失；其余 3

系存货 48.77 吨、账面余额 382.36 万元，已计提跌价准备 18.04 万元，账面价

值 364.32 万元，单位成本 7.47 万元，公司已经与赣州诺威新能源有限公司和新

乡市东旭新能源有限公司签订销售协议，平均售价 8.46万元/吨，售价高于平均

成本，后续处置未产生损失，存货跌价计提充分。 

综上，公司 2020 年 6 月末未有在手订单匹配的 3 系存货期后处置价值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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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面价值，未发生损失，2020 年 6 月末公司 3 系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2) 公司储备 5 系存货 1,165.30 吨、账面余额 8,023.04 万元，对应在手订

单中 5系产品 3,451.80 吨、金额 35,045.27 万元，剔除年度订单后的在手订单

2,026.80 吨、金额 19,940.27 万元，订单覆盖率为 1.74 倍。5 系存货均有在手

订单覆盖，2020 年 6 月末依据在手订单测算 5 系存货可变现价值，依据合理充

分，5系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3) 2020 年 6月末公司储备 6系存货 116.91 吨、账面余额 1,366.67 万元（主

要系 2019 年为哈尔滨光宇备货），无对应在手订单。经减值测试后计提了存货跌

价准备 275.59 万元。 

截至 2021年 2月末，公司已销售 TLD606存货 30吨、账面余额 461.79万元，

已计提跌价准备 137.25 万元，账面价值 324.54 万元，通过销售实现收入 331.86

万元，未发生损失，跌价准备计提充分；销售 TLM6310 存货 12.38 吨、账面余额

98.67 万元，实现收入 104.48 万元，高于账面价值，未产生损失，存货跌价准

备计提充分；再加工领用 6 系存货 21.29 吨，账面余额 164.09 万元，已计提跌

价准备 5.26 万元，账面价值 158.83 万元，主要用于生产 TLM6310 三元材料，加

工产品已经对外出售，毛利率为 1.53%，未产生损失，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研发材料 1.28 吨，成本 7.96 万元；其余 6 系存货 51.96 吨、账面余额 634.16

万元，已计提跌价准备 133.08 万元，账面价值 501.08 万元，单位成本 9.64 万

元/吨，公司已经与赣州诺威新能源有限公司和新乡市东旭新能源有限公司签订

销售协议，平均售价 10.80 万元/吨售价高于平均成本，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综上，截至 2020 年 6月末，公司 6 系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4) 公司储备 8 系存货 183.48 吨、账面余额 1,873.06 万元，在手订单中 8

系产品 24.40 吨、金额 381.96 万元。一方面为在手订单备货，另一方面 8 系因

生产工艺较为复杂，导致产能的上升受到一定限制，公司在无订单情况下连续生

产 8 系产品，以备及时满足后续即时订单的供货需求。2020 年下半年，8系产品

主要销售给横店东磁、天臣渭南。2020 年 6月 30日，经减值测试，公司对 8 系

存货计提跌价准备 32.11 万元。 

截至 2021年 2月末，公司已销售 8系存货 77.01吨、账面余额 943.80万元，

实现收入 1,109.34 万元，高于账面价值，未发生损失；再加工领用 8 系存货 8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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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账面余额 696.97 万元，已计提跌价准备 18.72 万元，账面价值 678.26 万元，

主要用于生产 TLP813 三元材料，加工产品已对外出售，毛利率为 14.49%，未产

生损失，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生产留用 2.74 吨，账面余额 28.09 万元，单

位成本 10.26 万元/吨，预计生产 TLP813 使用，TLP813 平均售价 14.40 万元/吨，

售价高于平均成本，不存在跌价；其余 8系存货 20.82 吨、账面余额 204.19 万

元，已计提跌价准备 13.40 万元，账面价值 190.79 万元，单位成本 9.17 万元/

吨，公司已经与赣州诺威新能源有限公司和新乡市东旭新能源有限公司签订销售

协议，平均售价 10.11 万元/吨，售价高于平均成本，处置未产生损失。 

综上，截至 2020 年 6月末，公司 8 系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5) 公司储备无钴材料 74.77 吨（含前驱体及无钴材料）、账面余额 268.82

万元，无对应在手订单，未计提跌价准备。2020 年 1-6 月，公司无钴材料主要

销售给星恒电源，上半年销售情况较好，毛利率较高，期末虽无对应订单，但公

司根据沟通情况进行了适当备货。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公司对 6月末的无钴材料已经全部对外销售，平

均售价 7.34 万元/吨，毛利率为 24.60%，2020 年 6 月末无钴材料未发生跌价。 

综上，报告期内在手订单与存货余额的匹配具有合理性，期末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充分。 

(三) 核查程序及核查结论 

1. 核查程序 

我们主要实施了以下核查程序： 

(1) 了解与存货可变现净值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

认其是否得到执行，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 复核管理层以前年度对存货可变现净值的预测和实际经营成果，评价管

理层过往预测的准确性； 

(3) 以抽样方式复核管理层对存货估计售价的预测，将估计售价与历史数据、

期后情况、市场信息等进行比较； 

(4) 评价管理层对存货至完工时将要发生的成本、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估计

的合理性； 

(5) 测试管理层对存货可变现净值的计算是否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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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合存货监盘，检查期末存货中是否存在库龄较长、型号陈旧、产量下

降、生产成本或售价波动、技术或市场需求变化等情形，评价管理层是否已合理

估计可变现净值； 

(7) 将报告期内存货余额与在手订单进行比较分析； 

(8) 检查存货期后销售、生产领用的相关合同、出入库单据，分析期后销售、

领用数量和价格，确认期后处置是否存在重大损失； 

(9) 查询可比公司相关数据并进行对比分析。 

2. 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 

(1) 报告期内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低于可比公司具有合理性； 

(2)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在手订单与存货余额不匹配的原因具有合理性，期

末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三、关于蜂巢能源。审核问询回复显示：（1）蜂巢能源向发行人采购高镍

三元材料时，要求发行人采购指定单位的原材料，并要求发行人自主生产前驱

体。（2）发行人于 2021 年起与蜂巢能源起达成正式供货协议，双方签署了《年

度销售合同》，蜂巢能源 2021 年计划向发行人采购高镍三元材料 720 吨，金额

预计超过 1亿元；蜂巢能源目前主要为长城汽车配套电池，2020 年 10 月份蜂巢

能源的电池装车量已经进入国内前十。请发行人：（1）披露蜂巢能源基本情况，

报告期各期总资产、净资产、收入、净利润情况，发行人与其合作是否稳定，

是否存在被替代的风险，发行人相关技术是否能够满足蜂巢能源的需求。（2）

披露年度销售合同的具体内容，发行人是否已经按照约定向蜂巢能源供货，相

关合同执行的收入、成本、毛利率情况。（3）披露蜂巢能源的指定原材料供应

商，采用指定供应商模式与非指定供应商模式对发行人毛利率的影响。请保荐

人、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审核问询函问题 8） 

(一) 蜂巢能源基本情况，报告期各期总资产、净资产、收入、净利润情况，

发行人与其合作是否稳定，是否存在被替代的风险，发行人相关技术是否能够

满足蜂巢能源的需求 

1. 蜂巢能源基本情况，报告期各期总资产、净资产、收入、净利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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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蜂巢能源基本情况 

蜂巢能源出具的说明确认，蜂巢能源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蜂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52,041.6667 万元 

成立日期 2018-02-12 

法定代表人 唐海锋 

注册地址 常州市金坛区鑫城大道 8899 号 

股权结构 

保定市瑞茂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股 84.0355%；京津冀

产业协同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持股 6.0976%；先进

制造产业投资基金二期（有限合伙）持股 6.0976%；天津

能清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1.2043%；天津

能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1.0244%；天津

能久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0.6538%；天津

能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0.6238%；杨红

新持股 0.2631% 

主营业务 动力锂电池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蜂巢能源的前身是长城汽车（601633）动力电池事业部，

自2012年起开展电芯的预研工作，2016年12月成立电池事业部，2018年2月独立

为蜂巢能源。2018年10月，长城汽车为节约资本支出、集中资源发展核心主业、

提升盈利能力，同时为实现蜂巢能源的市场化运营，提高其产品竞争力，将所持

全资子公司蜂巢能源100%股权转让给其关联方保定市瑞茂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后续经过多轮融资，蜂巢能源形成目前的股权架构。 

蜂巢能源尽管成立时间较短，但凭借前期在长城汽车体系长期积累的研发经

验和技术积淀，近年来产量迅速攀升，并逐步在动力电池市场站稳脚跟。市场占

有率方面，根据高工锂电（GGII）数据显示，蜂巢能源2020年1-11月动力电池装

机量约0.32GWh，其中11月装机量约0.12GWh，环比增长29.5%，位列国内第九；

客户方面，除稳定供应长城汽车外，蜂巢能源已经成为法国PSA集团等多家国内

外客户的采购定点；技术方面，蜂巢能源已经在全球布局了多家研发中心，持续

推出高速叠片工艺、无钴电池、冷蜂系统、车规级AI智能制造工厂等新工艺、新

材料、新标准，2020年全年蜂巢能源新增专利公开数量位居全国行业第一；投资

方面，2021年1月及2月，蜂巢能源分别与当地政府签署正式投资协议，在四川成

都遂宁市经开区、浙江湖州南太湖新区新建20GWh动力电池生产基地，投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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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70亿元；融资方面，蜂巢能源官方微信号的消息显示，蜂巢能源A轮融资签

约仪式2021年2月在江苏常州举行，融资金额为35亿元。 

(2) 蜂巢能源的财务状况 

蜂巢能源出具的说明确认，报告期内蜂巢能源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亿元 

期  间 总资产 净资产 收入 净利润 

2020年 1-6月 52.59 16.68 3.42 -2.09 

2019 年度 39.78 8.77 9.30 -3.23 

2018 年度 16.96 8.98 0.41 -1.01 

2017 年度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由于蜂巢能源于2018年2月成立，因此2017年度财

务数据不适用 

2. 公司与其合作是否稳定，是否存在被替代的风险，公司相关技术是否能

够满足蜂巢能源的需求 

蜂巢能源出具的说明确认： 

蜂巢能源采购天力锂能TLP813型号三元材料产品主要适配CP01型号电池，该

型号电池主要用于长城wey P8车型等。上述型号电池自研发、测试、批量生产使

用的8系三元材料均为天力锂能TLP813型号产品。 

蜂巢能源2019年至2020年期间已经就天力锂能的TLP813型号三元材料产品

进行了多轮测试，并就性能数据等相关指标进行了反复沟通。蜂巢能源在测试期

间对天力锂能进行了多次实地验厂考察，结合对天力锂能实际验厂和产能情况，

最终于2021年1月与天力锂能签署2021年度的《年度销售合同》，采购天力锂能

TLP813型号三元材料生产相关电池产品专供CP01型号电池。蜂巢能源签署上述合

同是综合天力锂能产品性能、报价、产能、实地验厂情况等多种因素的考虑，系

审慎的商业决定。正极材料作为电池的主要材料，对蜂巢能源电池产品的性能具

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更换正极材料供应商会直接影响蜂巢能源电池产品质量的稳

定性和一致性，蜂巢能源与天力锂能已经达成长期合作意愿，就专供CP01型号电

池产品的高镍三元材料替换其他供应商的可能性较低。 

根据前期测试及批量供货结果显示，天力锂能公司生产的TLP813高镍三元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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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在倍率性能、低温容量保持率、DCR（直流电阻）、材料循环性等技术性能方面

具备对应竞争优势，能够满足蜂巢能源对于三元正极材料的性能需求。 

(二) 年度销售合同的具体内容，发行人是否已经按照约定向蜂巢能源供货，

相关合同执行的收入、成本、毛利率情况 

公司与蜂巢能源签订的年度销售合同及执行情况如下： 

1. 签订合同的具体内容 

2021年1月，公司与蜂巢能源签署2021年度的销售合同，具体内容如下： 

产品型号 TLP813 

供货计划 1-12 月，月均 60吨 

价格确认 随行就市，以双方每月签订的销售合同书为准 

质量要求及技术标准

供方对质量负责的条

件和期限 

按供方提供的质量标准，需方若对供方产品质量产生异

议，需于货到 7 日内书面通知供方，供方确认后负责调

换货，否则视为产品合格 

交货确认 
需方在收到货后应在供方的送货回单上签字盖章确认，

由司机带回 

运输地方及运输费用 需方指定地点，运费由供方承担 

包装标准 纸箱包装 

结算方式及期限 货到 90 天，6个月承兑 

违约责任 

供方如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及订单交货，应承担本合同金

额每日千分之一的违约金；违约方除按照约定承担违约
责任外，还必须承担因诉讼所发生的诉讼费、保全费、

执行费、差旅费、律师费等全部费用 

合同争议 
由当事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需到原告所在

地法院诉讼解决 

合同有效期 2021 年 1月 1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日 

2. 合同的执行情况 

2021年1月，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向蜂巢能源销售TLP813产品。合同执行

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吨、万元 

期  间 销售数量 收入 成本 毛利额 毛利率 

2021年 1月 44.40 606.24 538.03 68.21 11.25% 

蜂巢能源出具的说明确认，蜂巢能源2021年1月向天力锂能采购数量低于合

同计划量的主要原因为其下游客户整车厂排产计划有所变化。根据目前下游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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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年排产计划，蜂巢能源预计2021年度向天力锂能采购720吨TLP813高镍三元

产品的采购计划维持不变。 

(三) 蜂巢能源的指定原材料供应商，采用指定供应商模式与非指定供应商

模式对发行人毛利率的影响 

1. 披露蜂巢能源的指定原材料供应商 

蜂巢能源出具的说明及公司提供的审厂确认，蜂巢能源采购天力锂能TLP813

产品，对该产品质量有重大影响的上游材料供应商有指定目录，具体如下： 

原材料名称 指定供应商名称 

硫酸镍 
新乡吉恩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池州西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硫酸钴 

衢州华友钴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新时代中能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中金格派锂电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硫酸锰 
埃索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大龙汇成新材料有限公司 

氢氧化锂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致远锂业有限公司 

2. 采用指定供应商模式与非指定供应商模式对公司毛利率的影响 

公司对蜂巢能源销售的TLP813产品主要集中于2020年11月、2020年12月以及

2021年1月，在上述期间内公司采购的主要原材料单价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吨 

期间 采购种类 供应商名称 采购单价 
是否为蜂巢能

源指定供应商 

2020 年

11 月 

硫酸镍 池州西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40 是 

硫酸钴 浙江新时代中能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4.91 是 

硫酸锰 埃索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48 是 

硫酸锰 贵州大龙汇成新材料有限公司 0.49 是 

氢氧化锂 深圳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69 是 

氢氧化锂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4.73 是 

氢氧化锂 四川雅化锂业科技有限公司 4.69 否 

2020 年

12 月 

硫酸镍 池州西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44 是 

硫酸钴 浙江中金格派锂电产业股份有限公 4.9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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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硫酸锰 贵州大龙汇成新材料有限公司 0.49 是 

氢氧化锂 深圳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75 是 

氢氧化锂 厦门建益达有限公司 4.69 否 

2021年 1

月 

硫酸镍 池州西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75 是 

氢氧化锂 深圳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22 是 

氢氧化锂 四川长和华锂科技有限公司 4.69 否 

氢氧化锂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4.73 是 

氢氧化锂 厦门建益达有限公司 4.69 否 

氢氧化锂 四川雅化锂业科技有限公司 4.69 否 

注：指定供应商目录中的四川致远锂业有限公司系深圳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的子公司 

公司近期的前驱体生产线主要安排生产高镍三元及无钴材料的前驱体，生产

量较小，一方面，硫酸钴、硫酸镍、硫酸锰的原材料的采购量较小；另一方面，

生产的高镍产品对原材料品质要求较高。因此，为体现集中采购的价格优势，公

司硫酸镍、硫酸钴、硫酸锰三种主要原材料均在指定供应商目录内采购，同期未

采购其他供应商的同类原材料。 

从氢氧化锂的采购来看，非蜂巢能源指定供应商包括四川长和华锂科技有限

公司、厦门建益达有限公司、四川雅化锂业科技有限公司。根据同月的采购价格

对比，向指定供应商采购的氢氧化锂价格相对更高，比非指定目录内供应商采购

的氢氧化锂采购价格高出1%-10%左右。 

假设其他条件不变，采用指定供应商模式下生产的三元材料成本更高，产品

毛利率更低。 

(四) 核查意见 

1. 核查程序 

我们主要实施了以下核查程序： 

(1) 通过天眼查、企查查等第三方资信网站，查询蜂巢能源的公开披露信息

及所处行业信息，以了解蜂巢能源的业务开展、客户市场地位、供应商需求等情

况； 

(2) 获取并查阅公司与蜂巢能源签署的年度合同、对应合同执行的销售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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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明细，分析合同执行的相关财务数据； 

(3) 查阅公司为执行与蜂巢能源的合同而采购的相关原材料明细，对比相关

供应商对应的采购原材料，分析采用指定供应商模式与非指定供应商模式对公司

毛利率的影响； 

(4) 取得并查阅蜂巢能源出具的相关调查问卷及说明文件。 

2. 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 

(1) 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蜂巢能源基本情况，以及报告期各期总资产、

净资产、收入、净利润情况；公司与其合作稳定，就公司专供的CP01型号电池产

品三元材料被其他供应商替换的可能性较低，公司相关技术能够满足蜂巢能源的

需求； 

(2) 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年度销售合同的具体内容，2021年1月公司

已经按照约定向蜂巢能源开始供货； 

(3) 采用指定供应商模式时，公司产品毛利率会低于非指定供应商模式下的

材料毛利率。 

 

专此说明，请予察核。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一年三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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